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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良子

躲开了交通监控摄像头，却难以
躲开市民的“随手拍”。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从去年12月份起开展了交
通违法“随手拍”活动，截至7月 25
日，海口市交通违法“随手拍”系统共
收到群众上传66525条交通违法行为
线索，其中经过审核并采纳28223条，
相关当事人受到了处罚。

“海口交警支队面向全社会开展
的举报交通违法行为‘随手拍’活动，

广大市民踊跃参与。”海口市公安局副
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李辉对记者说，
通过这样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方式，
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市民的交通法治意
识和参与交通管理的主动性。

据了解，为推动海口“双创”工作
深入开展，海口交警从去年12月13日
起开展交通违法行为“随手拍”活动。
为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公安交警
部门为提供线索并得到核实确认的市
民，每人每次给予30元手机话费奖
励。目前已累计返还话费近85万元。

就市民对交通违法的“随手拍”线
索，交警部门是如何进行处置呢？李
辉介绍，海口交警支队制定了严格的

“随手拍”处置流程。流程要求，一旦
确定违法行为，路区中队立即安排警
力赶往现场调查核实，如仍在现场的，
由路区民警现场进行处置；如线索消
失，将电话通知当事人两个小时内到
交警部门协助调查，如电话通知不能
到达，将在两天内负责组织警力到当
事人住所或工作单位等，督促接受调
查和处理。

市民在路上看到交通违法行为
时，可以用手机把这些违法行为记录
下来，通过微信进行举报。

“每次在上班途中，总会看到或多
或少的交通违法行为。”王先生今年
35岁，他共举报交通违法行为600余
次，其中，被核实的违法行为有400
次，所得奖励话费12000元。

王先生“随手拍”的交通违法行为
大部分是违法停车。刚开始，他只是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很快，违
停车辆受到处罚，他得到了第一笔话

费奖励。王先生说，他也有一些开车
陋习，有时候为了图方便，也会停在路
旁，自从开始参与随手拍活动之后，他
在举报他人的同时也规范自己。

“知道海口市禁摩的相关规定，没
想到我躲过了交警，却让旁边的市民
给拍了，我现在非常后悔。”李某日前
驾驶摩托车在途经水巷口斑马线红
绿灯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被市民
随手拍下并举报。海口交警依法对其
进行了罚款300元，驾驶证扣9分的
处罚。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

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给你送话费
海口交警“随手拍”活动开展以来，采纳2.8万余条线索，送出近85万元话费

涉嫌受贿犯罪

儋州市农委原主任
陈木兴被公诉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
生蒙琦）省检察院今天发布消息称，儋州市农业
委员会原主任、党组副书记陈木兴（正处级）涉嫌
受贿犯罪一案，日前已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陈木兴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陈
木兴，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一分院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木兴利用担任儋州市民
政局副局长、儋州市农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涉嫌受贿犯罪

五指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原局长韩志勇被公诉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
生蒙琦）省检察院今天发布消息称，海南五指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党支部书记
韩志勇（正处级）涉嫌受贿犯罪一案，日前已由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韩志勇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韩
志勇，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一分院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韩志勇利用担任海南省林
业项目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海南兴林规划设计
院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五指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依法应当以
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海口第二季度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111件
处理305人、3家单位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谈星余）近日，海口市纪委通报第二季度全市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1件，处理
305人、3家单位，查处人数同比增加510%。
其中给予党政纪处分22人，组织处理（问责）
283人。谈话提醒342人，其中咬耳扯袖271
人，红脸出汗71人。

通报数据显示，全市自行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单位有16个，其中琼山区
33件、秀英区17件、龙华区11件、美兰区7件；
市公安局28件、市国土局3件、市地税局3件、
市林业局2件、市编办1件、市人社局1件、市规
划局1件、市司法局1件、市国资委1件、市政府
服务中心1件、团市委1件、市文联1件。全市
有62个单位自行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数为零。此外，市文体局、市人大机关、市
国家税务局、市邮政管理局未报送，市总工会等
5个单位第二季度存在不同程度未报送自查问
题的情况。

第二季度，包括四个区、市纪委（监察局）、市
委办公厅、市委宣传部在内的35个单位开展了
谈话提醒工作。全市共有40个单位谈话提醒
数为零。市审计局未报送谈话提醒工作情况。

省国土资源厅：

对非法采砂行为
进行查处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尹建军）针对《承诺与兑现》电视直播曝光临
高县多文镇红华农场敦灵村发现非法采砂行
为，省国土资源部门对此高度重视，直播播出
后，该厅立即行动，联合省水务厅、临高县政府
对多文镇红华农场进行实地调研与督办，对该
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查处。

通过检查发现，该采砂点位于临高县红华
农场敦灵河敦灵村河段，现场未发现有非法采
砂行为及采砂设备、运砂车辆，运砂道路已被挖
断，但现场有1个由河道向河床采挖的采坑，现
场还堆放有少量的河砂，并有一段用河砂填铺
的运砂道路。

现场检查后，参与检查单位在临高红华农
场召开打击查处敦灵村非法采砂行为专题协调
会并就案件查处作了部署，同时公安部门提前
介入，省国土资源厅还对临高县国土资源局有
关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根据鉴定，该采砂点采坑范围内采出河砂
资源量为7809.3立方米，价值为54.67万元。

7月25日，临高县国土资源局已将该非法
采砂涉嫌矿产资源破坏罪的案件依法移交临高
县公安局，对该非法采砂行政违法行为，临高县
国土资源局正在依法查处之中。

本报永兴岛7月27日电（记者
宋国强）“一边是大海龟产卵，一边
是小海龟出壳，真是太难见了！”已在
西沙工作了23年的三沙市七连屿工
委书记王春告诉记者，7月25日晚，
三沙市七连屿海龟保护站巡护人员
在日常巡护中，同时观察记录到了一

只成年绿海龟上岸产卵和90多只小
海龟自然孵化出壳后奔向大海的全
部过程。

25日18时多，三沙市七连屿海
龟保护站巡护人员在北岛发现一只
成年绿海龟缓缓上岸，并在一片草海
桐树下做窝产蛋，巡护人员开始观察

记录。19时多，在距离大海龟产卵
的100多米外，巡护人员在此前记录
的一处海龟产卵点发现有沙土下陷
的情况。依据经验，巡护人员判断很
可能有小海龟要破壳出生了。很快，
记录点位置开始出现动静，一只只黑
褐色的小绿海龟先后从沙里爬出，并

朝着大海的方向爬去。巡护人员记
录到，这一窝一共有90多只小海龟
成功出壳。

19时32分，产完卵的大海龟也
爬到海边，游向大海。

近些年来，三沙大力改造岛礁生
态环境，这些岛礁成为海鸟和海龟等

海洋生物的栖息地。王春告诉记者，
今年4月以来，巡护人员分别在北
岛、南岛和南沙洲记录到了海龟上岸
产卵有69窝，最多时巡护人员一晚
上就观察到4只海龟上岸产卵。目
前，已有25窝小海龟孵化出壳回归
大海。

一只大海龟产卵 90多只小海龟破壳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梁梦琦

7月4日至8日，教育部副部长、
国家总督学刘利民率国务院妇儿工
委两纲中期评估督导组，对海南实施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2020年）》（即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情

况开展中期评估督导。
督导组深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及海口市秀
英区的乡镇、村、社区，考察了教育机
构、卫生服务机构等19个点，了解妇
女儿童发展情况。

对照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
58个可评估指标中，我省有39个指
标提前达标；对照海南省妇女儿童发
展规划的104个可评估指标中，提前
达标74个。我省实施妇女儿童发展

纲要实现时间过半、目标过半。
“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

除判决书外，我们通常会再制作一份
温馨的法官寄语，把人文关怀融入刚
醒的法律文书中。”海口市少年法庭
有关负责人向国务院妇儿工委两纲
中期评估督导组汇报情况，这种温情
审判得到了督导组认可。

琼中民族思源学校是海南省第
三期教育移民扶贫工程项目学校，这
里的千余名学生都来自农村山区，几

乎全是黎族苗族学生。“其独具特色
的黎苗文化、精细高效的管理文化、
惜时自主的学习文化体现了海南对
儿童素质教育的重视。”督导组认为。

通过查阅档案资料、现场考察、
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督导组对海南实
施两纲的做法及成效予以充分肯
定。接下来，按照督导组反馈意见，
各级妇儿工委将不断强化领导落实
责任，进一步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
展。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

我省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取得阶段性成果——

时间过半 目标过半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苏庆明

7 月 26 日晚上 9时许，台风前
夕，三亚市中心街道上的车流较平日
冷清不少。不过仍有一辆载着十余
人工作小组的车，一如往常地穿梭在
三亚的大街小巷，随后在几个重点建
设项目现场停留。

家住三亚胜利路上的市民刘小
姐对这辆车并不陌生，“三亚市住建

局建设项目巡查办公车嘛，晚上偶尔
出来，都能看见这辆车。”刘小姐说。
而在原武装部安置区项目现场，两三
辆工程车耸拉着钢臂，没有工人在作
业，一片安静。

三亚市住建局局长王铁明对该
项目现场负责人说：“原武装部棚改
项目是重大民生工程啊，多少百姓盼
着早点搬进新家，现在已经过去20
天，你们还没有全面展开施工，说得

过去吗？限你们两天内增加人手设
备，抓紧施工！”该负责人点头保证在
7月28日之前增加设备到位，争取全
面施工。

离开胜利路后，巡查组又分别巡
视了解放路（示范段）综合环境建设
立面改造工程现场、三亚市政府二办
立体停车楼项目现场等地。当抵达
当晚夜巡的最后一个项目点——丰
兴隆桥头公园时，已是晚上11时30
分左右，巡查组再次不厌其烦地给现
场施工方敲响“任务重、时间紧、抓进
度、全力推”的警钟。

3个小时的夜巡时间，是3年来三
亚坚持落实重点建设项目夜间巡查制
度的一道缩影。从雨污水分流专项巡
查到百日大会战，再到“双修”“双城”，
每天晚上由三亚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带领工作人员组成巡查组巡查。

“为什么要夜巡？今日事今日
毕。经过白天一天的作业后，施工方
汇总项目进度和发现的问题等，通过
夜巡项目现场，我们既可以实地充分
了解工程进展情况，也可以积极协助
解决问题，确保如期甚至提前完工。”
王铁明说。 （本报三亚7月27日电）

三亚坚持落实重点建设项目夜巡制度

车子夜半巡查，全为督推进、解难题

⬅7月25日18时23分，在三沙市北岛，一只成年绿海龟在产卵。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黎明 摄

⬆7月25日19时36分，在三沙市北岛，一只刚出壳的小海龟爬向大海。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黎明 摄

扫码看更多海龟产卵、破壳过程
视频拍摄：宋国强 视频剪辑：吴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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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在微信
中搜索并关
注“椰城交
警”。

提示

不要忘记填写自己的姓名和电话，以方便核实和
进行话费奖励，对举报属实的交通违法行为，举报人
将在3个工作日内收到每次30元的话费奖励，交警
部门会对举报人的信息进行保密。

第三步

进入该平台后，系统会
自动定位，只需填写违法车
辆车牌号和上传三张违法车
辆照片即可。

第二步

点击该公
众号中“交警互
动”栏目，进入
“随手拍”活动。

三亚旅游警察
查获两艘黑摩托艇

本报三亚7月27日电 （记者
孙婧 特约记者罗佳）为进一步维
护海上治安秩序，保障市民游客
人身安全，连日来，三亚市公安局
旅游警察支队在三亚湾等地抓获
两名无证驾驶“黑摩托艇”非法揽
客的男子，查扣无任何证书、无正
规船员、无救生设施的“三无”摩
托艇两艘。

据悉，近期有游客举报，在三亚
湾存在“黑摩托艇”非法载客行为。
接报后，旅游警察于7月22日16时
许，在天涯区三亚湾路蓝海三期对
面沙滩，当场查获涉嫌无证驾驶机
动船舶非法载客的违法嫌疑人羊某
荣，及“三无”摩托艇一艘。

其后，旅游警察又于 7 月 25
日 17时许，在天涯区银苑临海主
题酒店对面的沙滩，当场查获涉
嫌无证驾驶机动船舶非法载客的
违法嫌疑人羊某梁，和“三无”摩
托艇一艘。

经审查，羊某荣、羊某梁两人对
无证驾驶机动船舶的违法事实供认
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旅游警察对
二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罚款
五百元。

目前，查获的两艘无牌摩托
艇已移交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依
法处理。

旅游警察提醒，非法船只稳定
性、安全性差，缺乏求救设备，在海
上若遇到大风等恶劣天气，极易翻
船，市民、游客切勿乘坐。

三沙北岛喜人一幕：


